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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85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海南椰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

控制人冯彪、控股股东北京东方君盛投资 

管理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冯  彪，海南椰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海南椰岛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控股股东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2021年 6 月 22日，海南椰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披露公告称，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东方君盛）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将所持有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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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,410,473 股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王贵海，委托期限为 24

个月，表决权委托于 2021年 6月 18日到期解除。本次表决权委

托到期解除后，王贵海可以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股份为 0股，

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东方君盛实际持有公司股票并拥有公司

表决权 93,410,47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0.84%，公司控股股东

变更为东方君盛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东方君盛第一大股东冯

彪。同日，原实际控制人王贵海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。但现

控股股东东方君盛、现实际控制人冯彪未及时披露详式权益变动

报告书并聘请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，直至 2021年 7月 24日才

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并于 2021 年 7月 28日披露有关权益

变动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彪、控股股东东方君盛在成为公司实际控

制人及控股股东时，未及时履行权益变动报告的披露义务，未按

规定及时聘请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

条、第 2.23条、第 11.9.1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
有关责任人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：一是 2019 年

公司以表决权委托方式变更控制权时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冯彪和东

方君盛暂无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条件；二是 2021

年 6月表决权委托到期，东方君盛本打算将所持表决权委托给王

晓晴，并已启动相关核查程序，但后续未能完成委托；三是因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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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变动方案调整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财务顾问核查均需要时

间，导致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核查意见较迟披露；四是违规行

为不存在主观故意情况，是因为各种客观因素导致；五是东方君

盛已积极采取措施，通过公司补充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

核查意见，未对投资者造成重大影响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相关责任人提出的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

称本所）认为： 

一是根据相关规定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

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%但未超过 30%的，

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。2021 年 6 月，表决权委托到期

后，东方君盛恢复对持有公司股份的全部表决权，但未按照相关

规定及时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聘请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

见，违规事实清楚。以往年度的控制权认定、后续表决权委托安

排、违规并非主观故意等异议理由不能作为减免违规责任的合理

理由。 

二是权益变动报告书是投资者获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控

制权状况的重要渠道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持股表决权变化

涉及上市公司权益变动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当对相关事项

予以充分关注并合理安排表决权变更相关事项，及时按照相关规

定履行披露义务并聘请财务顾问出具核查意见。本案中，公司控

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能及时履行前述义务，并迟至 1个月后才

实际履行。拟委托他人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财务顾问核查客观

耗时的异议不构成延迟披露的合理理由。公司补充披露详式权益

变动报告书的行为系履行应尽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影响违规事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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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和违规责任承担。 

   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

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

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海南椰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实际

控制人冯彪、控股股东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予以通报

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应当引以为戒，在从事证券

交易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自觉维护证

券市场秩序；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

息披露工作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二○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
 
 
 


